
BC-11/15: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 

方大会缔约 ，  

1. 注意到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方案”实施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并对“伙伴关系工作
组”共同主席所提交的报告表示欢迎；1 

2. 感谢  
各缔约方、签署方、业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为这一“伙伴关系
方案”作出的财政和实物捐助； 

3. 在不影响国家立法的情况下，通过  
废旧计算机设备无害环境管理问题指导文件的第1、2、4和5部分，并注意到其
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2 

4. 确认  
为避免出现重复和矛盾之处，废旧计算机设备无害环境管理问题指导文件第3
部分可在电子和电气废物（电子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尤其是废物与非废物之
间的区别问题）技术准则获得通过之后予以修订； 

5. 同意  
将“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方案”的职能延至2015年底，以使之得以完成载于
本决定附件的2014–2015年工作方案； 

6.  请  “伙伴关系方案”开展其2014–
2015年工作方案当中规定的各项任务，并就此事项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九
次会议汇报，其中包括可能提出的建议； 

7. 请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九次会议审议“伙伴关系方案”的报告（包括其建议），
并根据上述建议及其就此讨论的结果，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二次会议提出建议，
供其审议和酌情通过； 

8. 请  
巴塞尔公约各区域中心和协调中心分发经过“伙伴关系方案”核准的指导文件和
指导准则，并继续根据获得资金的情况举办培训和推广讲习班；  

9. 邀请  
巴塞尔公约各区域中心和协调中心根据获得资金的情况，参与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非正规部门旧计算机设备的收集与管理相关试点项目的实施工作； 

10. 邀请  
更多的缔约方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伙伴关系工作组”的各项活动，包括制造
商、循环利用商、翻修商、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上述各方； 

                                                           
1  文件 。UNEP/CHW.11/INF/11  
2  文件 。UNEP/CHW.11/6/Add.1/Rev.1  



11. 鼓励  各缔约方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作出财政或/和实物捐助，以期：  

(a) 协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参与“伙伴关系方案”； 

(b)
 协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非正规部门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收集与管理
相关试点项目的实施工作； 

(c)
 协助发现可供采取的各项行动和激励措施，以推动废旧计算机设备的无害
环境再使用、翻新、维修、循环利用和材料回收； 

12. 请  秘书处：  

(a) 继续向“伙伴关系方案”提供协助和专业知识； 

(b)
 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九次会议和缔约方大会第十二次会议汇报
“伙伴关系方案”所开展各项活动的进展情况。 

BC-11/15的附件 

“伙伴关系方案”2014–2015年工作方案 

拟由“伙伴关系工作组”执行以下各项任务： 

(a) 继续在各区域举办技术准则培训讲习班； 

(b)
 继续实施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非正规部门废旧计算机设备的
收集与管理相关试点项目； 

(c)   
继续针对试点项目的财政可持续性和未来项目的资源调集问题制定计划
； 

(d) 制定废旧计算机设备的无害环境管理战略； 

(e) 围绕废旧计算机设备的无害环境管理问题加强提高认识和培训工作； 

(f)
 制定各种办法，以酌情改进和鼓励以循环利用和材料回收为目的的
报废计算机设备的及时越境转移； 

(g)
 通过实施“伙伴关系方案”各项指导准则和现行认证方案，继续发现
可供采取的各项行动和激励措施，以推动废旧计算机设备的无害环境再
使用、翻新、维修、循环利用和材料回收； 



(h)
 继续评估以
设施认证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确保废旧计算机设备的无害环境管理的可
能性。 

 


